
科研项目工作量考核流程 

 

科研秘书汇总报科研处审核 

教师核对打印工作量汇总表交学院科研秘书 

项目负责人提交分配单给学院科研秘书 

学院科研秘书审核确认 

项目负责人在系统中分配工作量并提交 

科研处统一导入项目工作量 

（注意：本年度立项的国家基金项目和教育

厅项目放下一年考核中计算） 

项目负责人进科研管理系统按要求完

善项目信息并提交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主要是未完善提交过的项目）    

 （如有问题，理科项目咨询张霖老师 87046556，文

科高丹卡老师 87046558，横向张玲娜老师 87046471） 

年底科研处统一导入项目信息 

 项目负责人核对项目工作量信息 

（我会给相关项目负责人发 OA 邮件核对） 

[计算公式中的纵向项目经费数以（直接经费数+间接经

费数）总额来计算，其中合同金额≤30 万的，经费数=

合同金额；30 万＜合同金额≤200 万的，经费数=30+

（合同金额-30 万）×10%]，横向以实际到账金额算 


